
桃園市永順國民小學校長及教師公開授課實施要點-附錄-1  

桃園市 109學年度桃園區永順國民小學校長及教師公開授課活動 

上 學期辦理時間規劃表 

項次 授課者 
授課 

班級 

領域/ 

科目 
授課日期 星期 節次 備註 

1 林淑如 107 生活/雙語 109.10.08 四 3  

2 石娟 207 閱讀創藝 109.11.05 四 1  

3 顏秀珈 103 數學 109.11.09 一 3  

4 黃瓊徵 207 生活 109.11.10 二 3  

5 李芳瑤 108 數學 109.11.10 二 4  

6 劉佳惠 202 生活 109.11.11 三 2  

7 陳貞秀 104 數學 109.11.11 三 3  

8 巫素萍 105 數學 109.11.12 四 1  

9 周凌悌 206 生活 109.11.12 四 7  

10 王映之 204 生活 109.11.13 五 3  

11 張燕輝 203 健體/體育 109.11.26 四 5  

12 黃惠君 101 生活/音樂 109.12.02 三 3  

13 吳家華 207 暢遊世界 109.12.17 四 3 
第一次

修改 

14 郭文熠 104 健體/體育 109.12.24 四 5  

備註： 

一、請各位老師自行選填一週次公開授課者，每位老師 1 場教學，1場觀摩他人。 

二、教學者繳交 

【附錄-2】教學活動設計單（電子檔） 

【附錄-3】公開授課自評表 

觀課者繳交 

【附錄-4】公開授課觀課紀錄表（觀課者每人一份） 



【附錄-5】議課紀錄表（一份） 

    【附錄-6】教師同儕學習活動照片（一份） 

三、教學活動設計請於教學前一週，回傳電子檔至教務處網路硬碟資料夾。 

四、節次的規劃是上午 4 節，下午 3 節。 

五、入班觀課需為該班家長，且於授課前一個月向教務處登記，以利安排參與備課時間。為避

免干擾學生上課學習權，每班以 5位家長為限，依登記先後順序為主。 

六、依本校「公開授課實施要點」參與觀課家長應全程參與，內容包含：共同備課、說課活

動、公開授課及教學觀察，並應遵守觀課倫理不損害學生學習權及隱私權，未全程參與

家長得拒絕進班。 

 


